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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03 证券简称：*ST 博天 公告编号：临 2022-142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参股

公司泰兴博惠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兴博惠”） 

 本次担保金额：泰兴博惠 25%股权（对应出资额 6,303.58 万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前，公司未对泰兴博惠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的 10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持有泰兴博惠 25%股权，葛洲坝集团生态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葛

洲坝生态”）及其母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泰兴博惠 40%股

权。公司与葛洲坝生态共同签订了泰兴市镇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 PPP 项目（以下

简称“PPP 项目”）的联合体协议书，为利于葛洲坝生态以大股东身份牵头推进

PPP 项目固定资产融资事宜的实现，使葛洲坝生态牵头组织 PPP 项目顺利实施，

保证联合体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的正常履行，公司拟将持有的泰兴博惠 25%股

权质押给葛洲坝生态，葛洲坝生态作为质权人同意接受该质押担保。 

2022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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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人士在担保期间办理相关

业务，授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决定对外担保的具体条件，并签署相关协议和其他

文件。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担保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泰兴博惠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83MA1YM26X3Y 

成立日期：2019 年 6 月 27 日 

注册地址：泰兴市万福小区 12-2 号 

法定代表人：王长均 

注册资本：25,214.32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环保技术的研发;从事污水处理项目的投资、建设、设计、运营、

维护及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30%，江苏惠生建设科技有限

公司持股 25%，公司持股 25%，泰兴市民生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政府方出资

代表）持股 10%，葛洲坝生态持股 10%。 

泰兴博惠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0,030.26 41,063.04 

负债总额 27,235.40 27,507.96 

净资产 12,794.85 13,555.08 

项目 
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8.26 798.31 

净利润 428.23 76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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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权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双方 

出质人：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质权人：葛洲坝集团生态环保有限公司 

（二）质押合同标的 

1、质押标的为公司持有的泰兴博惠 25%股权（对应应出资数额为：6,303.58

万元人民币，公司被冻结股权解封后再质押）及上述股权所产生的股息、红利、

配股、送股等派生的权利。 

2、公司应以最大的谨慎维持质押股权的有效性和价值，并以实际出资额及

质权实现期公司应出资额为限承担质权担保责任。 

（三）担保范围 

鉴于公司目前实际财务状况，为顺利推进泰兴博惠融资，公司将持有的泰兴

博惠 25%股权质押给葛洲坝生态。 

（四）担保期限 

质权自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时，应办理质押解除手续，

质押合同失效： 

1、泰兴博惠融资到位后，同时政府的可行性缺口补助开始支付。 

2、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及泰兴博惠解除 PPP 合同。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1、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有利于推进泰兴博惠融资事宜的实现以及 PPP 项目的顺利实

施，保证联合体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的正常履行，此次对外担保符合公司整体业

务发展战略，且被担保方为公司参股公司，其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

的重大事项。董事会同意公司上述担保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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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为 PPP 项目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主要是用于满足参股公司项目融资、

项目建设和业务发展的实际需求，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公司担保的对象具有偿付债

务的能力，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250,863.59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绝对值的 282.54%；公司对 PPP 项目

联营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100,638.07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

产绝对值的 113.35%；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情形。公

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8 日 


